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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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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在

一
九
二
八
年
瑞
典
的
國
會
選
舉
，
當
時
的
社
會
民
主
黨
社
會
部
長
莫
樂

(
C
g
g
〈
玄
。
=
。
門
)

即
在
競
選
宣
言
中
指
出
.. 

「
國
家
不
應
只
是
夜
警
國

(
2
∞
E
l
f之
丘
衍
了B
P
D

∞
5
5
)
，
而
也
應
是
福
利

國

(
5已
安
門
o
r
g
Z
)
。
」
這
也
是
「
中
道
」
(
弓
(
在

一。
三
是
)
路
線
成
為
瑞
典
社
會
民
主
式
福
利
國

家
代
稱
的
開
始
，
有
別
於
當
時
美
式
的
市
場
資
本
主
義
與
蘇
聯
的
共
產
主
義

。

接
著
，
二
次
戰
後
的
德

國
，
也
用

「
中
道
」
來
描
繪
其

「
社
會
國
」
的
理
念

。
德
國
人
不
喜
歡

「
福
利
國
」
的
字
眼
是
眾
所
皆

知
的
，
即
使
是
早
在

一
八
八
0
年
代
，
德
國
人
即
用
福
利
國
來
形
容
俾
斯
麥
的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了

。

而

英
國
人
到
了
一
九
四

0
年
代
才
將
德
文
的
福
利
國
譯
成
英
文
，
成
為
今
日
我
們
熟
知
的
以
「
福
利
國
」

取
代

「
權
力
國
」
的
概
念
。

即
使
如
此
，
當
年
貝
佛
里
奇
爵
士
在
領
導
草
擬

「
社
會
保
險
及
相
關
服
務

報
告
」
時
，
仍
然
與
德
國
人

一
樣
，
不
喜
歡

「
福
利
國
」
這
個
名
詞
。

不
論
如
何
，

二
次
戰
後
，
福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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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進
入
黃
金
時
期

。
「
中
道
」
這
種
「
第
三
條
路
」
的
走
法
，
在
一
九
七

0
年
代
，
也
被
東
歐
國
家
拿

來
表
達
「
市
場
社
會
主
義
」
的
立
場
。
八
十
年
代
初
長
期
執
政
後
下
台
的
瑞
典
社
會
民
主
黨
，
也
再
次

提
到
以
「
第
三
條
路
」
凸
顯
社
會
民
主
福
利
國
家
的
修
正

。

英
國
學
者
紀
登
斯
(
白
金

2

己
去
年
所

寫
的
書
《
第

三
條
路
》
大
抵
延
續
社
會
民
主
的
更
新
路
線

。

二
十
年
代
以
來
的
「
中
道
」
所
要
解
決
的
是
效
率
與
公
平
的
交
換
，
福
利
國
家
在
這
方
面
的
確
展

現
了
加
分
的
調
和
，
而
非
零
和
處
理

。

但
是
，
福
利
國
家
還
是
不
能
完
全
免
除
本
質
的
危
機
，
例
如
，

未
能
完
全
解
決
公
平
的
問
題
、
過
度
官
僚
化
、
影
響
經
濟
成
長
、
政
府
財
政
負
荷
過
重
，
以
及
形
成
福

利
依
賴
。

所
以
，
才
有
八
十
年
代
「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
」
的
批
判

。
再
加
上
，
本
世
紀
末
全
球
化
的
來

臨
、
人
口
老
化
的
加
速
，
以
及
家
庭
持
續
的
不
穩
定
，
使
立
基
於
國
內
政
治
經
濟
、
傳
統
家
庭
、
生
涯

循
環
，
以
及
標
準
工
作
型
態
的
福
特
主
義
式
的
福
利
國
面
對
嚴
厲
的
挑
戰
，
才
有
第

三
條
路
之
議
，
或

邁
向
後
工
業
福
利
國
的
思
考

。

而
在
第
三
條
路
的
追
尋
中
，
最
根
本
的
問
題
之

一
就
是
平
衡
市
民
社
會
與
福
利
國
的
關
係

。

福
利

國
保
障
人
民
的
生
存
權
利
，
被
質
疑
為
撕
傷
市
民
能
力
，
剝
奪
市
民
的
自
主
權
與
自
賴
責
任

。

的
確
，

國
家
如
果
介
入
過
度
，
有
可
能
吞
沒
市
民
社
會
，
而
形
成
有
如
共
產
主
義
國
家
般
的
強
國
弱
社
會

。

但

是
，
反
過
來
說
，
強
社
會
弱
國
家
，
也
不
必
然
保
證
人
民
可
以
自
主
、
自
發
性
和
諧
生
存

。

因
為
，
不



論
西
方
社
會
或
台
灣
，
市
民
參
與
常
是
上
層
社
會
的
雅
好

。

再
者
，
資
源
分
配
本
來
就
不
均
，
越
是
邊

緣
化
的
地
帶
，
越
需
要
改
善
，
但
是
，
那
些
地
方
的
資
源
越
是
缺
乏
，
很
難
白

立
自
主
。

最
後
，
個
人

的
自
利
性
被
從
福
利
國
的
集
體
利
他
性
解
放
出
來
後
，

「
自
我
優
先
」
必
然
伸
張
，
公
共
利
益
與
社

會

關
懷
很
難
不
被
排
擠

。

據
此
，
國
家
與
市
民
社
會
應
當
合
作

。

圓
家
與
市
民
社
會
的
主
體
|
|

家
庭
、

社
區
、
市
場
應
該

相
互
支
持
，
同
時
充
當
他
方
的
監
督
者

。

這
是

一
種
新
的
夥
伴
關
係
，
在
社
會
福
利
的
提
供
上
也
不
例

外
。
混
合
經
濟
的
福
利
體
制
使
公
私
合
夥
的
福
利
提
供
成
為
主
流

。

家
庭
被
要
求
比
以
往
多
承
擔

一
些

責
任
;
志
願
部
門
(
宗
教
團
體

、
社
會
團
體
所
組
成
的
非
營
利
部
門
)
被
邀
請
協
同
提
供
社
會
福
利
;

企
業
也
被
期
待
多
貢
獻
心
力
於
員
工
的
福
利
供
給

。

而
早
在
上
個
世
紀
就
蓬
勃
發
展
的
志
願
工
作
，
再

度
被
鼓
舞
，
從
美
國
八
十
年
代
的
點
燃
千
盞
明
燈
，
到
台
灣
的
慈
濟
功
德
會
，
以
及

青
年
志
工
，
都
是

實
例
。同

時
，
將
中
央
權
力
下
放

。

分
權
化
代
表
服
務
的
提
供
者
更
接
近
社
區
，
更
親
近
人
民

。

市
民
參

與
夥
同
國
家
的
分
權
，
使
市
民
社
會
生
機
盎
然

。

然
而
，
市
民
社
會
的
成
熟
絕
非
了
蹦
可
幾
'
在
市
民

社
會
未
準
備
好
接
手
社
會
互
助
之
前
，
過
於
天
真
地
想
像
人
人
都
是
志
工
，
社
會
處
處
溫
馨
，
是
不
切

實
際
的
。

國
家
仍
然
應
積
極
地
介
入
社
會
福
利
的
提
供
，
重
點
在
於
更
多
人
力

資
本
的
投
注
，
使
人
人

-
z﹒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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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工
作
;
同
時
，
又
適
足
地
支
持
家
庭
享
有
應
有
的
社
會
服
務
，
才
能
使
國
家
與
家
庭
雙
贏

。

而
國
家

提
供
社
會
福
利
的
組
織
重
組
，
使
市
民
社
會
活
絡
，
又
是
另

一
種
雙
贏
。

而
這
時
候
的
國
家
應
是

一
個

善
於
管
理
新
世
紀
風
險
的
國
家

。


